
第三轮省生态环保督察报告反馈问题整改完成情况表

序

号

问题

编号
反馈问题 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整改落实情况

1 三十

危险废物监管不到

位，抽查 8 家汽修

厂和杨凌凌龙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均

存在危废暂存间设

置不规范、无管理

台账、处置去向不

明等问题；金诚报

废拆解公司危废暂

存间未按要求建

设、三防措施落实

不到位，一般固废

与危废混存。

加强汽修行业危

险废物日常监督

管理，督促指导

汽修企业（门店）

按照规范转移处

置危险废物，健

全环境管理台

账，确保危险废

物产生、贮存、

转移等环节账物

相符、记录规范、

去向可查。

1.依法查处福特 4S 经销店、小

索维修中心，新科大众，众诚，

海纳、伟达汽车维修店、杨凌名

扬汽修厂，小郭汽修厂和杨凌凌

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危废管理

不到位问题，督促相关企业整改

存在问题。

2.开展汽修行业危险废物环境

管理规范化专项整治，建立排查

整治台账，将汽修行业（门店）

纳入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

管理抽查考核计划，督促企业

（门店）规范处置危险废物，确

保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移等

环节账物相符、记录规范、去向

可查。

3.加强金诚报废拆解公司日常

监管和业务指导，督促企 业按

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7-2023），严格落

实三防要求，规范设置危险废物

暂存间，分区分类存放危险废

物，严禁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与危

险废物混放。

2025 年

12 月底

1. 示范区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印发《加快推进省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通知》、《关于进一步加

强机动车维修行业危险废物日常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关

于做好汽修企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考核工作的通

知》，督促并指导相关企业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

要求做好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标识标牌、管理台账以及贮

存转移等工作。

2. 示范区、杨陵区两级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先后 2 次

组织汽修行业企业开展集中培训和现场帮扶指导，4次对督

察反馈的 8 家汽修厂和杨凌凌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开展专

项现场检查，发现问题 30 个，督促完成问题整改 30 个，

形成“检查指导--督促整改-考核验收”闭环管理。同时，

制定印发《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方

案》，将汽修行业企业纳入小微企业管理，通过信息化系

统管理进一步加强对汽修行业企业危险废物产生、贮存、

转移全过程监管。

3. 示范区开展汽修行业企业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规范化抽

查考核，经考核评估，9家企业能够按照危险废物环境管理

有关要求规范建设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建立完善危险废物

管理台账、张贴危险废物标识标牌、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协



议，评定结果为达标。

4. 针对督察反馈问题，陕西金诚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

司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对

危废暂存间进行了“防渗漏、防流失、防扬散”整治，并

对库房危废进行分区分类贮存。同时，加强厂区职工教育

培训，要求职工拆解过程中做好危险废物和一般固废分类

收集，并及时进行入库登记，严禁将危险废物与一般工业

固废混存。

5. 示范区生态环境局通过现场检查与帮扶指导的方式，对

陕西金诚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存在问题整改情况进

行检查，企业已按要求全部整改到位；通过对企业危险废

物环境管理规范化环境管理考核评估，评定结果为达标。


